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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徐靖雅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77
電子信箱：a25238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特字第114010792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376530000A114010792301-1.doc)

主旨：修正「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實施計畫」第

一、三及十三點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檢送「屏東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實施計畫」1

份。

二、本案實施計畫一併公告於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網站

（https://www.sped.ptc.edu.tw/），請幼兒園逕自下

載。

正本：本縣各高國中及特殊學校、本縣各國小及公立幼兒園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
私立教保服務機構

副本：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、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學前教育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